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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生基本資料表 

 

 

 

 

 

 

 

 

 

 

 

 

 

 

 

 

 

 

入學年份：民國      年   班別：□博士班□碩士班 

姓名：                 

學號：                 

性別：□男 □女 

電話：                   手機：                   

E-mail：                                          

地址：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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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選課記錄 

博/碩士班一年級上學期 

 

 科目名稱 學分 開課系所 授課教師 

1、     

2、     

3、     

4、     

5、     

6、     

7、     

8、     

 

總學分：                 

 

 

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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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碩士班一年級下學期 

 

 科目名稱 學分 開課系所 授課教師 

1、     

2、     

3、     

4、     

5、     

6、     

7、     

8、     

 

總學分：                 

 

 

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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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碩士班二年級上學期 

 

 科目名稱 學分 開課系所 授課教師 

1、     

2、     

3、     

4、     

5、     

6、     

7、     

8、     

 

總學分：                 

 

 

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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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碩士班二年級下學期 

 

 科目名稱 學分 開課系所 授課教師 

1、 
    

2、 
    

3、 
    

4、 
    

5、 
    

6、 
    

7、 
    

8、 
    

 

 

總學分：                 

 

 

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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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碩士班三年級上學期 

 

 科目名稱 學分 開課系所 授課教師 

1、     

2、     

3、     

4、     

5、     

6、     

7、     

8、     

 

 

總學分：                 

 

 

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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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碩士班三年級下學期 

 

 科目名稱 學分 開課系所 授課教師 

1、     

2、     

3、     

4、     

5、     

6、     

7、     

8、     

 

總學分：                 

 

 

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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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碩士班學程查核 

 

一、畢業學分：30學分 

1、必修：6學分 

2、核心課程（至少 6學分）： 

3、必選修學群課程：6學分 

4、選修：12學分（承認外所 8學分） 

            

 二、申報論文題目： 

 1、申報時間：      年      月      日 

    2、論文題目：   

                                                   

3、指導教授（1）：                     

    服務單位：                    職稱：                   

指導教授（2）：                     

    服務單位：                    職稱：                   

 

所辦公室審核章： 

 

                              

 三、論文大綱審查： 

1、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2、 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3、 審查委員（2位）： 

委員（1）：                     

    服務單位：                    職稱：                   

委員（2）：                     

    服務單位：                    職稱：                   

4、審查結果：□通過   □有條件通過   □不通過 

 

所辦公室審核章： 

 

 

 

 

 

                               



 

 

11 

 

二、語文檢定：（請檢附語言成績單証明或修課成績單） 

1、 參加所檢定通過日期：      年      月      日 

2、 抵免：  

    通過英語檢測：日期：    年    月    日（英語非母語者） 

    通過「華語文能力測驗」高階級或相當等級之檢定。 

      日期：    年    月    日（中文非母語者） 

        凡修習過兩門以上英語授課之宗教研究相關課程者 

課程名稱（1）：                                

課程名稱（2）：                                

                            

                           所辦公室審核章： 

 

三、學位論文口試： 

1、 論文兩章審查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結果：通過 未通過：再審通過日期：     年     月    日 

2、 學位論文經校內論文抄襲比對系統比對，已送請指導教授簽名同意， 

並完成所內畢業初審，經所長簽章後，申請書已經教務處複審同意。。 

󠆵已完成 󠆵 󠆵󠆵未完成 

3、 口試日期：      年      月      日 

4、 口試委員（含指導教授，至少 3位） 

委員（1）：                     

    服務單位：                     職稱：                   

委員（2）：                     

    服務單位：                     職稱：                   

委員（3）：                     

    服務單位：                    職稱：                  

委員（4）：                     

    服務單位：                    職稱：                  

5、 口試結果：通過，不須修改 須修改後始通過  

              不通過 

 

四、離校： 

1、離校日期：      年      月      日 

2、所定檢核流程 

󠆵繳交平裝學位論文一本 

󠆵結歸所借所圖書籍 

󠆵歸還置物櫃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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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博士班學程查核 

一、畢業學分：24學分 

1、必修：6學分 

2、選修：18學分（承認外所 6學分） 

3、抵免（至多 6學分）計     學分 (新生入學第一學期辦理) 

          

    未曾就讀於宗教相關系所者，補修碩士班「宗教傳統」與「宗教理論」 

核心課程領域各一門，不計入畢業學分。 

                                

                                所辦公室審核章： 

 

二、申報論文題目： 

 1、申報時間：      年      月      日 

    2、論文題目：                                   

 

3、指導教授（1）：                     

    服務單位：                     職稱：                   

指導教授（2）：                     

    服務單位：                     職稱：                   

 

三、語言檢定（共三種語言：請檢附語言成績單証明或修課成績單） 

    1、共同語言（所有博士生）： 

通過英語檢測：日期：    年    月    日（英語非母語者） 

通過「華語文能力測驗」高階級或相當等級之檢定。 

  日期：    年    月    日（中文非母語者） 

凡修習過兩門以上英語授課之宗教研究相關課程者 

課程名稱（1）：                                

課程名稱（2）：                                

2、第二外國語；第三外國語；宗教經典語言 (三擇二) 

       (1)宗教經典語言：         通過日期：    年    月    日 

      檢測方式：修習 4學期以上課程 所內舉行之檢定考試 

    (2)第二外國語：           通過日期：    年    月    日 

檢測方式：修習 4學期以上課程 所內舉行之檢定考試 

       (3)第三外國語：           通過日期：    年    月    日 

檢測方式：修習 4學期以上課程 所內舉行之檢定考試 

 

所辦公室審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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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格考 

1、筆試申請日期：  

    第一階段：修滿必修課學分後，得申請 

通識：      年      月      日 

    世界宗教基本知識：      年      月      日  

    第二階段：修滿畢業學分後，得申請 

研究主題相關知識：      年      月      日 

 

2、通過日期：通識：      年      月      日 

             世界宗教基本知識：      年      月      日  

             研究主題相關知識：      年      月      日 

 

                                    所章： 

五、論文計劃口試： 

1、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2、 口試日期：      年      月      日 

3、 審查結果：甚佳並予通過  佳並予通過  

          有條件通過 不通過 

 

六、海外研修： 

    1、研修時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2、研修國別：            

3、研修機構：                               

4、補助單位：                                 

補助金額：                               

 

所辦公室審核章： 

 

七、在國際會議發表至少兩篇以上論文（附議程+出席証明） 

    會議名稱：                                      

會議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論文名稱： 

 

會議名稱：                                      

會議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論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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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名稱：                                      

會議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論文名稱： 

 

會議名稱：                                      

會議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論文名稱： 

 

在國際或專業學術期刊發表至少兩篇以上論文（附期刊封面+版權頁＋目錄） 

篇名（1）：                                                   

期刊名稱：                          卷/期數：            

日期：            頁數：             

文章題目（2）：                                                

期刊名稱：                          卷/期數：             

日期：            頁數：             

                                 

所辦公室審核章： 

 

八、教學實習 

1、實習時間（1）：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課程名稱：                                

實習指導老師：                     

2、實習時間（2）：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課程名稱：                                

實習指導老師：                     

 

所辦公室審核章： 

 

九、學位論文口試： 

1、 完成論文兩章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結果：通過 未通過：再審通過日期：     年     月    日 

2、 學位論文經校內論文抄襲比對系統比對，已送請指導教授簽名同意， 

並完成所內畢業初審，經所長簽章後，申請書已經教務處複審同意。。 

󠆵已完成 󠆵 󠆵󠆵未完成 

3、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4、 口試日期：      年      月      日 

5、 口試委員（含指導教授，至少 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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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1）：                     

    服務單位：                  職稱：                   

 

委員（2）：                     

    服務單位：                  職稱：                   

 

委員（3）：                     

    服務單位：                  職稱：                  

 

委員（4）：                         

服務單位：                  職稱：                  

 

委員（5）：                         

服務單位：                  職稱：                  

 

十、離校： 

1、離校日期：      年      月      日 

2、所定檢核流程 

繳交平裝學位論文一本 

結歸所借所圖書籍 

歸還置物櫃鑰匙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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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參與學術活動記錄 

 會議名稱 日期 主辦單位核章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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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名稱 日期 主辦單位核章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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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名稱 日期 主辦單位核章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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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碩士班修業辦法 

 

一、 修業年限：至少 2 年至多 4 年。 

 

二、 修業規定：  

本所畢業學分為 30 學分，其中必修學分（含必修核心課程）為 12

學分，選修學分（含必選修學群課程）為 18 學分，選修第二外國語

及大學部課程不計入畢業學分。碩士生於入學時，須從本所「宗教傳

統」或「宗教與文化」學群中，決定一個主修專長。 

（一） 必修學分共 6 學分 

        1、「研究方法與調查指導」3 學分 

        2、「比較宗教：歷史與主題」3 學分 

（二） 必修核心課程共 6 學分 

        1、宗教傳統核心課程：每位研究生必選修 1 門，完成 3 學 

           分以上之課程。 

                2、宗教理論核心課程：每位研究生必選修 1 門，完成 3 學 

                   分以上之課程。 

（三） 必選修學群課程共 6 學分 

1. 宗教傳統學群主修者：應至少選修核心課程之外的兩門  

    宗教傳統課程，共計 6 學分。 

2. 宗教與文化學群主修者：應至少選修核心課程之外的一 

    門宗教理論課程，以及一門宗教與文化課程，共計 6 

                     學分。 

（四） 校際選課修習學分，由所長與導師認可後始得採計為畢業學  

分。 

 

三、 通過專業英語檢定考試： 

本所每年於 4 月及 11 月舉辦檢定考試，本所學生於入學後可依所辦

公佈申請時間，申請考試。達到以下英語能力檢核標準之一者，可抵

免專業英語檢定考試： 

（一）通過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中高級初試。 

（二）IBT 網路托福 61（含）以上。 

（三）IELTS 國際英語測驗 5.5 級（含）以上。 

（四）TOEIC 多益測驗 600（含）以上。 

（五）凡修習過兩門以上英語授課之宗教研究相關課程者。 

（六）外籍生語言檢定：非英語系外籍生檢測中文及英語程度；英語

系外籍生檢測中文程度。中文檢定標準需達「華語文能力測驗」

高階級相當等級之檢定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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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參加學術研討會及演講活動：本所為鼓勵研究生參與校內外舉辦有   

  關宗教研究之學術研討會及演講活動，個人參與學術會議收集主辦單  

  位之戳章，列入研究生申請獎學金考核標準。 

 

五、 申報論文題目及指導教授：本所碩士生應寫作碩士論文，至少於二年 

 級上學期結束前，依本校規定上網登錄論文題目及指導教授。 

 

六、 學位論文指導教授：學位論文指導教授以本所專、兼任教師為原則， 

  如有必要，得經所務會議通過後，聘請本校或校外其他教師擔任之。 

 

七、 通過論文大綱審查 

（一）研究生於申報論文題目之後，需將申請單送至所辦公室檢核，

並可申請論文大綱審查。 

（二）論文大綱約以五千至八千字為原則，內容應包括寫作動機、問

題意識、文獻回顧、理論運用、研究方法、架構與章節安排、

預定進度、參考書目等。 

（三）論文大綱審查以書面審查行之。 

（四）由論文指導教授邀請兩位相關專家學者，其中至少一位為校外

委員，共同組成論文大綱審查委員會。 

（五）論文大綱審查需由全體委員審查一致通過。 

 

八、 申請學位論文口試資格： 

（一）修畢應修習學分。 

（二）通過專業英語檢定。 

（三）通過論文大綱審查。 

（四）學位口試論文須完成校內論文抄襲比對系統比對及通過學術研

究倫理教育課程，始得提交學位論文口試申請書。 

 

九、 學位論文口試： 

（一）通過論文計劃書審查者，於申請學位口試前，須提交論文之兩

章審查。通過者六個月後始得提學位論文口試。 

（二）具備申請學位論文口試資格者，可於該學期註冊完成後至當學

期學校行事曆規定休學截止日期間，隨時提出申請，並於學校

行事曆規定學期結束日前完成口試。 

（三）學位論文考試方式，以公開口試行之。 

（四）學位論文口試委員會之組成，除指導教授外，另聘二或三位口

試委員，其中校外委員須佔全體委員三分之一（含）以上。口

試委員依學位授予法規定須具備助理教授以上資格。如未具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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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者，需經所務會議同意後，簽請校方同意，始得以聘之。 

（五）研究生論文考試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並以

出席委員評定分數平均決定之。但論文考試有二分之一以上委

員評定為不及格者，以不及格論。評定以一次為限。 

（六）論文考試不及格而延長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起申

請重考，重考以一次為限。 

 

十、離校手續及繳交論文 

（一） 通過論文口試者，需依本校規定至政大 inccu 個人入口網站之

「畢業離校」系統執行檢核，再憑檢核單依校方規定期限內辦

理離校手續。 

（二） 本校畢業生之碩、博士論文採網路線上建檔，學生於論文口試

通過後，需登錄本校圖書館網站上之「博碩士全文影像系統」

上傳論文電子檔。 

（三） 畢業生依規定需至本校中正圖書館繳交論文精裝本兩冊，並還

清校圖書館及所圖書館所借圖書。 

 

十一、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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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博士班修業辦法 

 

一、本所博士班學生於入學後，由所之學術委員會指定一指導教授協助之。其

修業年限為 7 至 9 年，在此期間，為取得博士學位，須完成以下之要求： 

     

1. 修滿畢業學分 24 學分 

2. 完成相關之語言要求 

3. 通過博士候選人資格考 

4. 通過博士論文計劃書口試 

5. 赴海外研修 

6. 在國際會議或專業學術期刊發表至少兩篇以上論文 

7. 完成教學實習 

8. 通過博士論文口試 

 

二、學分要求 

（一）博士生須修滿 24 學分之課程，包括 6 學分必修及 18 學分選修。若

未曾就讀於宗教相關系所者，須補修碩士班「宗教傳統」與「宗教

理論」核心課程領域各一門，不計入畢業學分。 

（二）不論本所或外所碩士畢業生進入本所博士班就讀，其過去所修課

程，由所長與導師決定，最多可抵免 6 學分。所抵免之學分，不包

括必修課程。學分抵免申請須於入學第一學期開學前完成。 

（三）校際選課修習學分，由所長與導師認可後始得採計為畢業學分。 

  

三、語言要求 

（一）博士生於學位論文口試之前，必須完成語言檢定。 

（二）所有博士生皆需通過中文或英文檢定。達到以下英語能力檢核標準

之一者，可抵免專業英語檢定考試： 

1. 通過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通過中高級初試及複試。 

2. IBT 網路托福 100（含）以上。 

3. IELTS 國際英語測驗 7 級（含）以上。 

4. TOEIC 多益測驗 810（含）以上。 

5. 凡修習過兩門以上英語授課之宗教研究相關課程者。 

6. 外籍生語言檢定：非英語系外籍生檢測中文及英語程度；英語 

    系外籍生檢測中文程度。中文檢定標準需達「華語文能力測驗」    

高階級相當等級之檢定結果。 

（三） 所有博士生須通過第二及第三外國語言檢定，或以宗教經典語言取 

       代一種外語。 

（四）第二及第三外國語言以德、法、日語為主，其他外語之認定則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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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與指導教授決定之。 

（五）宗教經典語言與外國語言能力之檢定，有以下三種方式：  

1、修習宗教經典語言或外國語課程四學期，並持有學分或相當時數

之證明。 

        2、通過各國官方核准之語言測驗機構舉辦之中級以上檢定。 

     3、通過本所舉行之宗教經典語言或外國語檢定考試。 

 

※每學期依報考人申請之語言檢定需求舉辦一次，考試時間依 

所辦公佈時間為主。 

 

   （六） 修習本所或外所開授之英語、宗教經典語言與外語課程，以滿足英

語、宗教語言、第二或第三外語規定者，則該門課學分不得計入畢

業學分內。 

 

四、申報論文題目及指導教授：本所博士生至少於二年級下學期結束前，依本 

    校規定上網登錄論文題目及指導教授。 

 

五、博士資格考 

  （一）第一階段 

博士生於修滿必修課學分後，得申請資格考，考試範圍包括以下兩個

領域，每科考試時間為四小時： 

 1、通識（宗教基本問題及比較宗教方法兩科）：出題內容以必修課

之課程內容為主，命題委員則由考生修課當學期教師出題。 

 2、世界宗教基本知識：出題以兩門不同之宗教傳統為主，出題教師

可由指導教授與學生討論後指定，考生再與出題委員討論書單。 

  （二）第二階段 

博士生於修滿學分後，得申請「研究主題相關知識」科考試，由指導

教授與學生討論閱讀書單後，由指導教授命題。 

（三）申請博士資格考時，考生須與出題委員商量各科應考書單，以作為準

備考試與出題之參考。 

（四）每年提出資格考時間有兩次，分別為 6 月及 12 月，考試日期則由所

長與考生協調訂定之。 

（五）每科成績達七十分為及格，如資格考不及格，其延長修業年限尚未屆

滿者，得於次學期或次學年重考，重考以三次為限，並應以原考試科

目為準，重考成績仍不及格時，應予退學。 

 

六、博士論文計劃口試 

（一）博士候選人須在其指導教授協助下，擬定博士論文計劃書，方可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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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論文之撰寫。 

（二）論文計劃書約以五千至八千字為原則，內容應包括寫作動機、問題

意識、文獻回顧、理論運用、研究方法、架構與章節安排、預定進

度、參考書目等。 

（三）論文計劃書審查以口試審查行之。 

（四）由論文指導教授邀請四至五位相關專家學者，其中至少兩位為校外

委員，共同組成論文計劃書審查委員會。 

（五）論文計劃書審查通過後一學期，始得提學位論文口試。 

 

七、海外研修 

 （一）博士生於論文計劃書通過後，或至少於博士資格考通過後，為拓展 

       其學術視野與提升博士論文之品質，赴海外研修。 

         海外研修類別說明及其相關要求： 

         1、海外修課至少需滿一學期。 

         2、進行與論文研究主題相關之田野調查，至少於當地駐點滿三個

月，返國後需繳交心得報告。 

         3、出席國外舉辦之國際會議兩次，並在當次會議中以外語發表論文。  

         4、外籍生海外研修之認定以個案處理。 

（二）所赴研修之大學或學術研究機構，與博士論文相關並與本校簽訂學

術交換合約之姊妹學校為主。 

（三）赴海外研修所需經費，以個人申請國科會、教育部、本校基金會或

私人基金會等補助為主。 

 

八、在國際會議或專業學術期刊發表至少兩篇以上論文。 

 

九、教學實習 

 博士生於修業期間，至少須與本所或本校兩名以上之教授實習教學，由此

熟練備課、講課、討論、出題、改報告與試卷、作成績等知識與技能。 

 

十、以上第七、八、九條相關規定，若有特殊狀況，則另案審查。 

 

十一、博士論文口試 

（一）通過論文計劃書審查者，於申請學位口試前，須提交論文之兩章審

查。通過者六個月後始得提學位論文口試。 

（二）學位口試論文須完成論文抄襲比對系統比對及通過學術研究倫理

教育課程，經指導教授同意，始得提交學位論文口試申請書。 

（三）具備申請學位論文口試資格者，可於該學期註冊完成後至當學期學

校行事曆規定休學截止日期間，隨時提出申請，並於學校行事曆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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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學期結束日前完成口試。 

（四）學位論文考試方式，以公開口試行之。 

（五）學位論文口試委員會之組成，除指導教授外，另聘四或五位口試委

員，其中校外委員須佔全體委員三分之一（含）以上。口試委員依

學位授予法規定須具備副教授以上資格。如未具資格者，需經所務

會議同意後，簽請校方同意，始得以聘之。 

（六）論文考試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並以出席委員評

定分數平均決定之。但論文考試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評定為不及格

者，以不及格論。評定以一次為限。 

（七）論文考試不及格而延長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起申請重

考，重考以一次為限。 

 

十二、離校手續及繳交論文 

（一） 通過論文口試者，需依本校規定至政大 inccu 個人入口網站之

「畢業離校」系統執行檢核，再憑檢核單依校方規定期限內辦

理離校手續。 

（二） 本校畢業生之碩博士論文採網路線上建檔，學生於論文口試通

過後，需登錄本校圖書館網站上之「博碩士全文影像系統」上

傳論文電子檔。 

（三） 畢業生依規定需至本校中正圖書館繳交論文精裝本兩冊，並還

清校圖書館及所圖書館所借圖書。 

 

十三、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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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學位論文指導辦法 

 

民國 89年 9月 29九日所務委員會第 1次會議通過 

民國 95年 5月 19日所務委員會議增訂第一條通過 

配合民國 99年 11月 15日課務委員會議記錄修訂第四條通過 

 

一、本所學位論文指導教授以本所專、兼任教師為原則，如有必要，得請本校

或校外其他教師擔任之。 

二、本所學生撰寫論文前，需先進行論文大綱審查。 

三、學位論文以中、英文撰寫為原則。 

四、每學期休學截止日前提出學位論文口試申請，並於校方規定學期結束日前

完成口試。口試通過者，方可於該學期畢業。 

五、本辦法經所務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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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 

學位論文口試實施辦法 

 

民國 89年 9月 29日所務會議第 1次會議通過 

民國 95年 1月 3日所務會議第 1次會議增訂通過第二點 

民國 95年 5月 19日所務會議修訂通過第二點 

 

一、   學位論文考試方式，以公開口試行之。 

二、 碩士學位論文考試委員會之組成，除指導教授外，另聘二至三位口試

委員，博士學位論文考試委員會之組成，除指導教授外，另聘四人至

五人，其中校外委員須佔全體委員三分之一（含）以上。 

口試委員未具備學位授予法規定資格者，需經所務會議同意後，簽請

校方同意，始得以聘之。 

三、 研究生論文考試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並以出席委

員評定分數平均決定之。但論文考試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評定為不及

格者，以不及格論。評定以一次為限。 

四、 論文考試不及格而延長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起申請重

考，碩、博士班重考以一次為限。 

五、   本辦法經所務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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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研究生獎助學金實施辦法 

 

民國 90 年 9 月 24 日 90 學年度第 1 次所務會議通過 

民國 97 年 3 月 7 日 96 學年度第 2 次所務會議修訂第七條通過 

民國 106 年 4 月 18 日宗教所所務會議通過修正辦法名稱及全文 

 

第一條 本所依據「國立政治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實施辦法」之規定，訂定本
辦法。 

第二條 本所研究生獎學金評審委員會成員與所務會議成員相同，於所務會議
時併同審核給獎事宜。 

第三條 獎學金每學期申請一次，申請人應於每學期開學後兩個月內向所辦公
室提出申請。 

第四條 研究生獎學金每學期申請一次，獎學金申請人須填寫申請表。新生須
附入學考試成績單，其他申請人須附前一學期成績單。申請人若有其
它研究成果，亦一併附上。 

第五條 本所研究生獎學金評審原則如下： 

申請人學業平均成績須在 85 分以上。 

申請人前一學期最少應修習本所課程兩門。 

參與相關研討會或於期刊發表論文，併同其學業成績，以及平時協助

所教學、研究及行政事務，予以綜合評審。 

第六條 本所研究生助學金得支給學習型兼任助理之學習津貼或勞動型兼任
助理之薪資。本所研究生助學金名額及工讀時數以學校分配之經費為

依據。 

第七條 研究生助學金支給勞動型兼任助理薪資時，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 研究生領取助學金者，得兼領獎學金，但不得於助學金支領期間，擔
任具全時薪之工作，如有違反本規定者，取消其資格，已領取之助學
金，須全數繳回。 

第九條 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十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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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所【碩士班】專業必修科目一覽表 

〔114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科目名稱 
必          

  群 

規定 

學分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比較宗教：歷史與主題 必 3     
 

研究方法與調查指導 必 3     

基督宗教：歷史與主題 群 3     

宗教傳統核心課程 

每位研究生 

必選修一門 

修畢 3 學分 

伊斯蘭教：歷史與主題 群 3     

印度宗教：歷史與主題 群 3     

道教：歷史與主題 群 3     

佛教：歷史與主題 群 3     

華人宗教：歷史與主題 群 3     

宗教社會學 群 3     宗教理論核心課程 

每位研究生 

必選修一門 

修畢 3 學分 

宗教人類學 群 3     

宗教文獻學 群 3     

合計  12      

本所最低畢業學分：30（承認外所 8 學分） 

◎碩士班修課特殊規定：  

一、本所畢業學分為30學分，其中必修學分（含必修核心課程）為12學分， 選

修學分（含必選修學群課程）為18學分，選修第二外國語及學士班課程不計入

畢業學分。碩士生於入學時，須從本所「宗教傳統」或「宗教與文化」學群中，

決定一個主修專長。  

二、學分規定：  

（一）必修學分共6學分  

（1）「比較宗教：歷史與主題」3學分  

（2）「研究方法與調查指導」3學分  

（二）必修核心課程共6學分：  

（1）宗教傳統核心課程：每位碩士生必選修1門，完成3學分課程。  

（2）宗教理論核心課程：每位碩士生必選修1門，完成3學分課程。  

（三）必選修學群課程共6學分:  

（1）宗教傳統學群主修者：應至少選修核心課程之外的兩門宗教傳統  

課程，共計6學分。  

（2）宗教與文化學群主修者：應至少選修核心課程之外的一門宗教理  

論課程，以及一門宗教與文化課程，共計6學分。  

三、校際選課修習學分，由所長與導師認可後始得採計為畢業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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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研究所【博士班】專業必修科目一覽表 

〔114 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科目名稱 

必 

   

群 

規定 

學分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宗教研究基本問題 必 3      

比較宗教方法學 必 3      

合計 6      

本所最低畢業學分：24（承認外所 6 學分） 

 

◎博士班修課特殊規定：  

一、博士生須修滿24學分之課程，包括6學分必修及18學分選修。若未曾就讀

於宗教相關系所者，須補修碩士班「宗教傳統」與「宗教理論」核心課程領域

各一門，不計入畢業學分。  

 

二、不論本所或外所碩士畢業生進入本所博士班就讀，其過去所修課程，由所

長與導師決定，最多可抵免6學分。所抵免之學分，不包括必修課程。  

 

三、校際選課修習學分，由所長與導師認可後始得採計為畢業學分。  

 

 

 

 

 

 

 

 

 

 

 

 

 

 


